鐵屋頂劇場   　 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


場地申請方式

【申請窗口】

鐵屋頂劇場

地址：300新竹市公園路227巷1號3F

Email：danceexp5@gmail.com
電話：0968-706464  傳真：(03)5236300

【開放申請場地】

四樓實驗劇場、三樓排練室

【申請程序】

一、申請單位請先以電話詢問租用檔期，如有空檔，以郵寄或親送方式將鐵屋頂劇場「場地使用申請書」、「場地使用契約書」及「活動企劃書」送至劇場提出申請。申請人必須於演出日前兩個月，非表演用途為使用日前一週提出申請，否則不予授理。
二、經劇場同意申請後，請使用單位先行繳交保證金後，劇場方正式保留使用單位之場地使用權。
三、使用單位需依劇場要求，在使用各場地前提出下列相關資料：
1.設備登記表
2.詳細使用流程表（包含運輸貨品之時間、人員進場布置時間及情況 ……. 等等）
3.使用場地配置圖、用電事宜，及自行攜入之設備清單。
4.如係對外展演活動，請申請單位自製工作證及工作人員名單交由劇場蓋章後使 用備查，並請檢附文宣品（海報 / 傳單）四份供劇場存檔。 如係特殊節目，需檢具安全計畫切結書。
5.使用單位需於使用前一週，繳清場地租用費。
6.使用結束後，使用單位恢復使用場地後，會同劇場人員檢查無誤後，始得無息退還保證金。
7.詳細租借權利義務，請詳見「鐵屋頂劇場場地使用管理要點」。
【鐵屋頂劇場及排練場使用規定】

1.本大樓全面禁煙。
2.劇場及排練室內嚴格禁止飲食。禁止用餐或飲料、零食、吐痰、口香糖及檳榔等。
3.劇場內請脫鞋或穿軟鞋。禁穿高跟鞋、釘鞋、硬底鞋跟入內。
4.劇場內設施非經允許請勿擅自移動。欲借用劇場外空間之任何物品，請先行至辦公室詢問、填寫借用表單，使用結束後歸回原位。
5. 劇場內器材設施若損壞請照價賠償。
6.使用單位人請填寫人員清冊（表格樣式請洽詢劇場），以利辦理公共意外保險。
7.使用單位置於劇場內之服裝、燈光、道具及其他有價物，請自行保管，如有遺失或損壞小劇場概不負責。
8. 場地確時復原。每日工作結束後，自行完成區域之清潔，（垃圾請自行帶走）；使用單位如欲在各場地有大型公開餐飲活動，請在活動過後確實執行清潔工作，劇場也將酌收場地清潔費作為事後再清潔及消毒工作之用。場地恢復完成，於會同劇場人員檢查通過後，方可於三個上班日後無息領回場地使用保證金，若未完成場地恢復及清潔，劇場有權利扣除保證金20％作清潔費用。
舞次方舞蹈工坊

